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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和代码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代码：103900001510067X

二、受理范围

受理普洱市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拟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核发证书。

三、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

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

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保证特种设备安全”。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549 号）第三十八条：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

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作业人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以下统

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

统一格式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管理工作。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第 249 项“压

力管道的设计、安装、使用、检验单位和人员资格认定” 。实施机关：市场监管总局和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四、实施机关

普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受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受委托，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委托现

场鉴定评审、审查与发证等，在委托权限范围内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查并代表委托机关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

五、许可条件

（一）申请《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年龄 18 周岁以上且不超过 60 周岁，并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无妨碍从事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并且满足申请从事的作业项目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3.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并且满足相应申请作业项目要求的文化程序；

4.符合相应的考试大纲专项要求；

5.经考试合格。

（二）复审换证的条件：

1.年龄 18 周岁以上且不超过 60 周岁，并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无妨碍从事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并且满足申请从事的作业项目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3.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并且满足相应申请作业项目要求的文化程序；

4.符合相应的考试大纲专项要求。

（三）证件遗失或损毁补证的条件:



申请人应提供遗失情况说明和补办申请表。

六、受理地点

受理地点：普洱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服务窗口。

地址：普洱市思茅区石龙路 5 号。

七、申请材料

（一）新申请（含增项等）。

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申请表;2.身份证;3.学历证明;4.健康证明或体检表;5.20 学时以上

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的证明;6.1 寸正面免冠（同版近期）照片;7.没有违章操作等不良记录的证明;8.

考核细则(或者大纲)要求复审必须重新考试的还应提交考试合格材料(也可委托考试机构统一办

理);9.作业人员考核结果。

（二）复审换证。

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复审申请表；2.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原件）。

八、审批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0 工作日，委托考试、企业或个人原因等时限不计算在内。

承诺办结时限：6 工作日，委托考试、企业或个人原因等时限不计算在内。

九、审批收费及依据

收费项目：不收费。

十、咨询

（一） 咨询

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普洱市思茅区石龙路 5 号政务服务中心四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服务窗口。

2.网络咨询：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网络系统。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给予回复；通过网络咨询的，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给

予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电话联系普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证窗口（联系电话：0879-2122796）查询审批

事项办理进程。

十一、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受理。

受理地址：普洱市思茅区石龙路 5 号政务服务中心四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服务窗口。

受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 8:00-11:30，下午 14:30-17：30。

（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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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发证机关收到申请资料后，对于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出具电子(或者书面)形式的《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受理决定书》

(以下简称受理决定书)。同时根据需要委托相应考试机构开展考试工作。

发证机关收到申请资料后，对于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且出具《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申请资料补正告知书》

(以下简称补正告知书)。

（三） 委托考试

考试机构接到发证机关委托后，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与申请单位（人）商定考试事宜，并且

将考试日期、程序和要求书面告知申请单位（人）；考试机构因故无法按时限完成考试工作的，应

当向发证机关报告。

考试机构应当按照委托规定，及时出具并向发证机关提交考试结果（网络上传）。

考试内容及具体要求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 140 号令）、《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TSG Z6001-2019）》、《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TSG Z6001-2010）》

及其附件。

（四） 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发证机关在收到考试结果和相关资料后，应当在 6 个工作日内，对资料进行审查，符合发证条

件的，向申请单位（人）颁发相应许可证；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向申请单位（人）发出《特种设备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结果将在特种设备信息平台上公开。

办理结果：对予以许可的单位，颁发《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证件有效期 4 年。

持证单位（人）在其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从事相应活动的，应当在其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的 1 个月以前，向发证机关提出许可证延续申请；未及时提出申请的，应当在换证申请时书面说

明理由。

送达方式：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通过快递

方式送达申请人，或申请人直接到受理窗口领取。

十二、申请人权利

（一）投诉

窗口投诉：普洱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营商环境监督管理科；

电话投诉：0879-3017399。

信函投诉：普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办公室（普洱市迎春巷 11 号，邮政编码：665000）。

（二）根据《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人享有以下权利：

（1）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2）申请人对行政机关有关行政许可公示内容有要求解释、说明的权利；

（3）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4）申请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有权查阅；

（5）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6）申请人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7）申请人发现违法从事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

（8）申请人依法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

（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的法定时限为 60 日。行政复议的部门名称：普洱市人民政府或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

十三、申请人义务

根据《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人享有以下义务：

（1）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

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申请人获得许可后有义务接受行政机关的检查，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3）申请人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十四、相关文书、表单

相关文书及表单可到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网络系统下载或在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附件：1.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作业）人员考核流程图

2.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申请材料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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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作业）人员考核流程图

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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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申请材料目录清单

序

号
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

件

份

数

材料形

式
要求 新办 增项 复审 补证

1

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资格（复审）

申请表

原件 1
纸 质 /

电子 按规定填写完整(复审

加盖单位章）

√ √ √

补办申请
原件 1

纸 质 /

电子
√

2

身份证

原 件

及 复

印件

1 纸质 √ √ √ √

3

学历证明

原 件

及 复

印件

1 纸质 √ √

4

健康证明或体检表

原 件

及 复

印件

1 纸质 √ √

5 20学时以上的安全

教育和培训的证明

原 件

及 复

印件

1 纸质 √ √

6
1 寸正面免冠（同版

近期）照片
2 纸质 √ √

7 没有违章操作等不

良记录的证明

原 件

及 复

印件

1 纸质 √ √

8

考核细则(或者大

纲)要求复审必须重

新考试的还应提交

考试合格材料(也可

委托考试机构统一

办理)

原 件

及 复

印件

1 纸质 √ √

原资格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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